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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德宏州房屋建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

一、领导小组
组  长：卫  岗  州长
副组长：赵冬梅  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
王  伟  州委常委、副州长
雪  琳  副州长
冯  皓  副州长
刘毅鹏  副州长
董其然  副州长
马云峰  州政府党组成员、二级巡视员
罗宏榆  州政府党组成员、州政府秘书长
彭文海  州政府党组成员
成  员：杨爱军  州政府副秘书长、州发展改革委主任
　　    段生平  州委统战部副部长、州民族宗教局局长
项仕保  州工信科技局局长
　　    李君川  州教育体育局局长  
　　    余海坤  州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罗祥荣  州民政局局长
吕泽霆  州司法局局长
吴叔康  州财政局局长
　　    董自明  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张芝能  州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梅学能  州交通运输局局长
　　    张定刚  州农业农村局局长
　　    孟诚琨  州水利局局长
　　  　李春涛  州商务局局长
　      杨燕飞  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陈  力  州卫生健康委主任
　      李林山  州应急管理局局长
马向红  州市场监管局局长
李晓辉  州农垦局局长
　      杨　灵  州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孔传先  州消防救援支队政委
        郑  昭  芒市市长
　      尚腊边  瑞丽市市长
　      朱文科  陇川县县长
　      查金鹏  盈江县县长
　      何胜富  梁河县县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州住房城乡建设局，办公室主任由张芝能同志兼任。
2、 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职责
领导小组主要职责：全面统筹推进《德宏州房屋建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方案》任务落实，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重大问题。
办公室主要职责：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和统筹协调；建立督查督办机制，牵头对全州房屋建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推进落实进行督查督办；每季度向领导小组上报工作推进情况；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3、 成员单位职责
（1） 州发展改革委负责指导依法处置未办理立项手续的既有房屋建筑项目；指导并支持房屋建筑加固改造项目立项审批；指导能源行业企业开展生产经营场所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管理。
（2） 州工信科技局负责指导工贸企业、工业园区房屋建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管理。
（三）州教育体育局负责指导学校、幼儿园、体育场馆、教育培训场所房屋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管理。
（四）州民族宗教局负责指导宗教活动场所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管理。
（五）州公安局负责指导相关特种行业许可证复核工作；配合经营性场所排查整治工作。
（六）州民政局负责指导本行业及养老机构场所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管理。
（七）州司法局负责指导房屋建筑安全隐患治理过程中法律援助、司法鉴定等工作。
（八）州财政局（州国资委）负责指导各地将房屋建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专项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指导州属国有企业开展生产经营场所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管理。
（九）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指导依法依规用地、违规违建排查处置等工作。
（十）州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负责指导开展自建房、城镇房屋、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组织指导动员设计、施工、监理、检测等专业机构、行业企业技术人员等广泛参与排查整治工作。
（十一）州交通运输局负责指导车场（站）、码头及交通服务区房屋建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管理。
（十二）州农业农村局负责指导农村宅基地管理，农业农村生产经营性用房排查整治，配合开展农村房屋隐患排查整治。
（十三）州水利局负责指导水利行业房屋建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管理。
（十四）州商务局负责指导开展展览、展销等人员聚集活动审批把关工作，开展会展行业、自贸区、口岸通道、加油站、商贸物流等商务行业场所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十五）州文化和旅游局负责指导文旅行业场所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管理。
（十六）州卫生健康委负责指导医疗卫生行业机构场所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管理。
（十七）州应急管理局负责指导工矿、危险化学品厂库等场所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管理。
（十八）州市场监管局负责指导经营性场所涉及的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复查复核工作，对用作经营且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建筑，责令办理住所（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拒不办理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负责提供经营性场所名录清单，开展经营性房屋建筑排查整治。
（十九）州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指导州级机关事业单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管理。
（二十）州消防救援支队负责指导开展既有房屋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二十一）州农垦局负责农垦系统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二十二）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承担本地区安全隐患排查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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